剑阁县2020年7-9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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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水
	公兴镇金铃村巨星集团养殖场污染下游三泉村河道水质。要求处理。
	2020.7.6
	2020年7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公兴镇党委政府、剑阁巨星集团负责人以及三泉村部分村民代表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座谈。2020年7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时建平副局长一行再次对污染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结合7月7日-7月8日现场调查情况，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风险，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如下整改要求：一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0日前全面拆除田间收集池、藕田的粪污输送管网；二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9日前将田间收集池内现贮存的沼液，通过吸粪车抽至远离河道的田地，稀释后合理、适量还田利用；三是由公兴镇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6日前对河道内漂浮的水草、绿萍等水生物进行打捞、清理，并对河道水质进行消毒处理；四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文林村、三泉村集体经济养殖场、金岭村郑文林养殖场业主，在1个月内完善相关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做到粪污全部还田利用，不外排；四是鉴于该养殖场粪污消纳土地不能满足还田利用要求，责成剑阁巨星公司立即委托环评公司，科学评估、制定粪污处理方案，确保粪污持续得到有效处置；五是由县疾控中心对群众饮用水安全性进行监测、评估，若不符合农村安全饮水标准，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县水利局妥善解决群众饮水问题；六是由剑阁生态环境局加大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争取力度，以工程项目提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七是加大宣传，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引导群众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减少面源污染。
   7月8日现场调查后，联合调查组召开座谈会，制定以上处理意见，并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召开村民大会，将相关调查处理意见进行了公开公示。经电话联系其中两位信访人（何子龙15284116012、何建明18698524289），均对以上处理意见及目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2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梁超养殖场
	普安镇共和村
	水
	普安镇共和村六组梁超养殖场（猪约2000头），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柳柳河）污染水源，且未处理粪便，导致臭味极大，影响村民正常生活，要求立即处理。
	2020.7.23
	  2020年6月18日投诉人曾在环保微信举报平台。经现场调查核实：由于该养殖场生猪出栏后，未及时将沼液还田利用，溢流至外环境，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属实。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白龙镇政府对该养殖场承包人进行约谈，并且责令限期整改：一是10日内对污染区域进行全面清理、消毒；二是按照养殖规模配套相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及粪污消纳土地，规范粪污综合利用，粪污不得外排污染环境；三是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责成白龙镇政府、镇畜牧站加强该养殖场问题整改及日常监管，在未完成整改前，不得投栏养殖。该养殖场按照整改要求，完成了污染区域清理、消毒，并购置沼液运输车一辆（容积为5m3），将沼液转运至流转的果园进行还田利用。2020年7月17日经白龙镇畜牧站同意，投栏养殖。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再次现场调查，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责令该养殖场将生猪圈舍内抛洒的生猪饮用水，收集进入粪污收集池，不得排入雨水沟污环节进行全密闭，减少恶臭产生；三是责令该养殖场按照最大养殖规模及粪污综合利用规范要求，增加粪污土地消纳面积，合理、适度还田利用，且及时翻耕，避免恶臭产生；四是加强养殖场内外管理，增加消杀、除臭频次。
   8月3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回复投诉人，将处理情况向投诉人进行回复，投诉人对处理意见及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3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剑阁县开封镇
	水
	一名女姓工作人员接电后告知本人普通公民无权反映问题且挂断本人电话两次，要求处理相关人员。
	2020.7.2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已将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通过平台转报信访局。

	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共和村养殖场
	普安镇共和村
	水
	剑阁县普安镇田家乡新办了一家养殖场。恶臭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2020.7.22
	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投诉人所反映的“该养殖场恶臭”问题属实。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养殖场位于原田家乡场镇上风向，距离正南方场镇直线距离约340米，该养殖场安装排风系统，运行时对下风向大气环境影响较明显。现场检查时，养殖场周边未发现有明显的直排行为。但未按照备案内容建设沼气厌氧发酵等无害化处理设施。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执法人员提出如下整改要求：一是责令该养殖场在8月底生猪出栏后，委托专业治理公司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对恶臭进行全面治理，确保群众合理环境权益。二是按照环评备案内容，完善沼气厌氧发酵系统等无害化处理设施，并按照规范要求对无害化处理后的粪污进行综合利用，严禁外排。三是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责成普安镇政府加大对该养殖场整改督促和日常监管，以上整改未落实前，不得再填槽养殖。
    8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将调查处理意见向投诉人进行了回复，其对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5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水
	投诉人致电12369平台反映：巨星养殖场养殖生猪上千头，每天排放大量粪便到附近漂流内，严重污染河流环境，影响居民水源。
	2020.7.22
	此件前期已有投诉并处理，因信访人在外地，7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投诉人，将前期处理情况及现在已整改情况（已拆除养殖声到文林藕田的管道，2、已清理河道漂浮物并消毒3、田间收集池内污水已抽运还田处理，4、后期我局将加大管理力度，严禁污水外排）。
7月28日执法人员至电投诉人告知处理情况，对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6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水
	原圈龙乡金铃村的巨星集团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三泉村的河道内，严重污染水源，当地政府已要求整改，禁止将污水排放至河道，但2020年8月29日该集团再次将污水偷排至河道内。诉求：请有关部门对该集团立案查处。
	2020.8.31
	经调查：8月29日8:30，巨星公司委托的三方公司在处置养殖场收集池污水至文林村五组农户黄豆地时，由于处理还田过程中管理不当，导致有污水从缺口处溢出，8:42三泉村村民王建兰发现后就告知村民说巨星公司污水直排河道。实际上黄豆地下边还有几块藕田，离河道有60米左右，并没有直排至河道内，反映污水直排河道情况不属实。但缺口污水外溢的情况存在，已当场要求企业进行了整改。9月1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农业局、当地政府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整改已完成，针对该养殖场的情况提出了进一步整改要求：1、巨星集团立即和藕田老板解除处置废水合同，藕田距离河道太近，今后严禁使用藕田种藕。2、巨星集团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限60天内投诉使用，并迅速落实达标处理后的沼液再利用的土地。选地必须远离河道和饮用水源地。3、镇、村两级加强对养殖场的监督管理，确保污水综合利用，确保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以上回复我局执法人员已于2020年9月2日电话告知与投诉人，投诉人对处理表示满意，希望加强后期监管。

	7
	来信来访
	五台村养鸭子
	下寺镇五台村
	水
	剑阁县下寺镇五台村六组（现茶园村），有人（马家沟罗某）利用原堰塘围水养鸭子（约200只），污染堰塘水质，现水发黑发臭。堰塘内有投诉人等七、八家人吃水的水井。堰塘内水不时有溢入水井，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吃水，要求立即处理。
	2020.7.14
	2020年7月18日，下寺镇分管镇长冉杰现场进行处理：1、业主20天内将家禽处理完毕并不再进行养殖，2、村委会督促罗某对水井进行处理清洗，保证村民用水安全。
现场处理市投诉人母亲、姐姐现场参与，表示满意。

	8
	来信来访
	双石村养殖场
	元山镇双石村
	水
	反映：剑阁县元山镇双石村四组一养殖场，养殖废水直排，影响下游养鱼塘水质，造成鱼塘大量死鱼。要求立即处理。
	2020.7.20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7月23日会同当地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1、限7月30日前污染物进行全面清理，综合还田利用，并对污染现场进行清理消毒。2、加强日常监管，保证设施正常运行。3、元山政府负责督促落实。
投诉人现场参与，对处理表示满意。

	9
	来信来访
	新电村养殖场
	王河镇新电村
	水
	反映：剑阁县王河镇新电村四组一大型养殖场，粪便直排到大河，死猪乱扔，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求立即处理。
	2020.7.22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7月23日会同当地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1、限10日内对粪污进行收集并还田利用，对周边污染环境进行消毒处理。2、限2个月内重新按照最大化规模配套建设沼气收集设施。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整改将进行立案查处。3、王河镇政府对整改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按期落实。
投诉人全程参与，对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10
	来信来访
	天然气净化厂
	盐店镇红花村
	气
	反应：盐店天然气净化厂火炬距离投诉人家养殖场太近，80米，受火焰影响，投诉人家小猪21只死亡，鸡200只死亡仅剩20余只，要求立即处理。
	2020.7.23
	2020年7月2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盐店镇、净化厂及投诉人现场调查处理：1、投诉人反映情况基本属实2、调查核实净化厂未发现超标排污现象（有监测报告）3、火炬距离投诉人家约400米，分析猪、鸡死亡与净化厂无直接关系，4、走访了解距离更近的三户，未发现畜禽死亡现象。5现场告知投诉人畜禽死亡与净化厂无直接关系，投诉人的其他诉求可与镇村、村及净化厂协商解决。

	11
	来信来访
	廖家村五组堰塘养鱼
	开封镇廖家村五组
	水
	反映 ：剑阁县开封镇碗泉乡廖家村五组堰塘养鱼，投放 饲料，养殖密度大，影响下游饮用水，要求立即处理。
	2020.7.23
	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农业局现场处理。1、核实未发现投诉肥料，但有投放饲料养鱼，2养殖密度大，对水质同有一定影响。要求：1、对存鱼进行打捞处理，减小养殖密度2对水库水质进行消毒处理。3、养殖业主必须保证农业用水。4、当地政府、渔业部门负责后期监督落实。

	12
	来信来访
	峰垭村养殖场
	下寺镇风垭村
	水
	反映：下寺镇峰垭村靠近冠就村处一大型养殖场1000头猪，养殖粪水直排外环境，河里鱼大量死亡，臭气熏天，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处理。
	2020.7.28
	2020年8月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处理;粪水直排外环境，河里大量死鱼情况不属实。收集池底部渗漏，经收集后进入藕田，藕田未做全防渗处理，养殖臭味严重属实。处理意见：1、加强场内卫生清理、消毒，减小臭味。2、现存生猪出栏后停止养殖进行整改，整改合格后再投栏养殖。
8月4日电话联系投诉人就处理情况进行了说明，投诉人表示满意。

	13
	来信来访
	垃圾压缩中转站
	下寺镇大仓村
	气
	反映：下寺镇大仓村（清江社区川煤水泥厂处）新建垃圾压缩中转站，现场臭味极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搬离。
	2020.8.1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住建局调查处理：1、设置了专职管理人员； 建立健全了管理制度；三是安装了高压喷淋设备每天对压缩站进行消杀、除臭味；做好垃圾处置转移台帐。现场 勘查访垃圾转运站并无异味。要求：加大管理力度，务必做到车走场净、按照消杀除臭，做到无异味、无蚊蝇。确保周边环境质量。

	14
	来信来访
	永红村
搅拌站
	龙源镇永红村
	水
	反映龙源镇永红村小石口一搅拌站（登云村 洪映东），自2016年开始生产，生产废水污染投诉人家自建饮用水井（2010年建），距离约20米，要求相关部门现场处理。
	2020.9.24
	9月2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龙源镇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1、基本情况 反映搅拌站是租用洪映东搅拌站，自2016年起断断续续运行，预计还将运行2个月，现场未运行。距离投诉人家约40米，有一自用水井。  2处理情况：1、要求搅拌站完善手续及设施，2、施工期限2020年12月底前终止。3、施工方负责解决投诉人家施工期间用水。4、施工时现场监测，如水质有变化将支付一年的用水费用。5、要求12月底前完成施工任务后，终止运行，拆除搅拌设施设备。 
现场处理时投诉人全参与，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5
	网络
	村级广播
	白龙镇鲁班街
	声
	白龙镇鲁班街每天早上6点50分广播准时响起，声音之大，都无法再次入眠，现在是21世纪信息发达，还有几人听广播，更过分有次居然半夜响了，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妥善处理！
	7.2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白龙镇处理：白龙镇政府会同村委会人员通过与举报人王紫荣沟通、协调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如下：一是根据广播有效辐射范围，适当调整音量到最佳状态；二是在调整音量后如不能解决问题，将对其住处的广播位置进行更换。

	16
	网络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气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养殖废水严重污染河水，影响下游水源。
	7.22
	此件前期已有投诉并处理，7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投诉人，将前期处理情况及现在已整改情况（已拆除养殖声到文林藕田的管道，2、已清理河道漂浮物并消毒3、田间收集池内污水已抽运还田处理，4、后期我局将加大管理力度，严禁污水外排）。投诉人对处理表示认可。

	17
	网络
	桥楼村垃圾房
	金仙镇桥楼村
	气
	金仙镇桥楼村二组垃圾房处理不规范，乱扔辞职倒现象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
	8.04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金仙镇现场处理：一是镇村建环卫所已现场责令桥楼村二组组长张太安，将垃圾房外部的垃圾全都归至垃圾房内部，同时垃圾房内的垃圾一律按时清理、运送，无其他异常情况。二是要求桥楼村村两委对本村村民加强教育，严格按照规范投放垃圾，保持桥楼村良好的卫生清洁环境。三是请县级相关部门酌情考虑镇村实际情况，镇政府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完善环保各项设施设备建设。四是镇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举一反三，防止此类情况继续发生。
   2020年8月10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电话告知投诉人，投诉人表示满意。

	18
	网络
	小碑村小母养殖场
	白龙镇小碑村
	水
	小碑一组的养殖场污水排放至小碑五组池塘，还有恶臭，反映未果，要求处理。
	9.08
	[bookmark: _GoBack]2020年9月1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白龙镇政府、畜牧兽医站、小碑村村委进行了现场调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养殖场是白龙镇小碑村小组小母生猪养殖场，该养殖场自2020年4月起养殖生猪存栏1000头，2020年9月初已全部出栏，现圈内无生猪存栏。经现场排查，养殖场尿液、废水存在外漏现象，粪便经雨水冲刷后也存在外排。反映情况属实。整改要求：1、进一步完善场内雨污分流、干稀分离。2、对周边污染痕迹进行知彻底清理，对利用土地进行翻耕。3、对化粪池进行清掏，对沼液池进行硬化。4、租用足够的土地用于还田综合利用。5、畜牧兽医站负责监督落实，在整改未完成前不得填槽养殖。
  2020年9月15日15:25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电话告知与投诉人，投诉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19
	网络
	村级广播
	公兴镇凤凰村
	声
	村里广播噪声太大，早上6点半就响起来了，严重影响我们的休息时间，广播就放在家门口的电杆上，吵死人，时间也不调整下，谁受得了，家里有孕妇，都快整出病来了，根本没法休息，请相关部门跟进处理
	9.2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公兴镇现场处理：经调查，该村喇叭位于投诉人家135米处，朝向居民点，距离近、音量大，加之投诉人妻子在家坐月，对其休息确实有一定影响，反映情况属实。镇、村两级进行了现场处理，将广播朝向旋转180度，已于25日下午处理完毕，噪音问题大大减小。
9月25日，现场处理时投诉人母亲全程参与，对处理方式、结果表示满意。

	20
	省市县转办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水
	剑阁县公兴镇金陵村巨星养殖场，养殖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至三泉村河道，影响河道水质，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7.8
	2020年7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公兴镇党委政府、剑阁巨星集团负责人以及三泉村部分村民代表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座谈。2020年7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时建平副局长一行再次对污染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结合7月7日-7月8日现场调查情况，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风险，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如下整改要求：一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0日前全面拆除田间收集池、藕田的粪污输送管网；二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9日前将田间收集池内现贮存的沼液，通过吸粪车抽至远离河道的田地，稀释后合理、适量还田利用；三是由公兴镇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6日前对河道内漂浮的水草、绿萍等水生物进行打捞、清理，并对河道水质进行消毒处理；四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文林村、三泉村集体经济养殖场、金岭村郑文林养殖场业主，在1个月内完善相关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做到粪污全部还田利用，不外排；五是鉴于该养殖场粪污消纳土地不能满足还田利用要求，责成剑阁巨星公司立即委托环评公司，科学评估、制定粪污处理方案，确保粪污持续得到有效处置；五是由县疾控中心对群众饮用水安全性进行监测、评估，若不符合农村安全饮水标准，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县水利局妥善解决群众饮水问题；六是由剑阁生态环境局加大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争取力度，以工程项目提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七是加大宣传，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引导群众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减少面源污染。
7月8日现场调查后，联合调查组召开座谈会，制定以上处理意见，并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召开村民大会，将相关调查处理意见进行了公开公示。经电话联系其中两位信访人（何子龙15284116012、何建明18698524289），均对以上处理意见及目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21
	省市县转办(人民网)
	金铃村养殖场（巨星）
	公兴镇金铃村
	水
	剑阁县公兴三泉村母亲河上游金陵村养殖场寻河道水质污染，导致全村吃水成问题，河水恶臭，特求助。
	7.8
	2020年7月7日剑阁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公兴镇党委政府、剑阁巨星集团负责人以及三泉村部分村民代表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座谈。2020年7月8日，市生态环境局时建平副局长一行再次对污染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结合7月7日-7月8日现场调查情况，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和风险，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如下整改要求：一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0日前全面拆除田间收集池、藕田的粪污输送管网；二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9日前将田间收集池内现贮存的沼液，通过吸粪车抽至远离河道的田地，稀释后合理、适量还田利用；三是由公兴镇督促剑阁巨星公司在7月16日前对河道内漂浮的水草、绿萍等水生物进行打捞、清理，并对河道水质进行消毒处理；四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文林村、三泉村集体经济养殖场、金岭村郑文林养殖场业主，在1个月内完善相关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设施，做到粪污全部还田利用，不外排；五是鉴于该养殖场粪污消纳土地不能满足还田利用要求，责成剑阁巨星公司立即委托环评公司，科学评估、制定粪污处理方案，确保粪污持续得到有效处置；五是由县疾控中心对群众饮用水安全性进行监测、评估，若不符合农村安全饮水标准，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县水利局妥善解决群众饮水问题；六是由剑阁生态环境局加大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争取力度，以工程项目提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七是加大宣传，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引导群众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减少面源污染。
   7月8日现场调查后，联合调查组召开座谈会，制定以上处理意见，并由公兴镇党委政府召开村民大会，将相关调查处理意见进行了公开公示。经电话联系其中两位信访人（何子龙15284116012、何建明18698524289），均对以上处理意见及目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22
	省市县转办
	田家养殖场
	普安镇田家乡
	水
	投诉人拨打省生态环境厅电话反映：剑阁县普安镇田家乡新办了一养殖场，恶臭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7.24
	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反应问题进行了调查，投诉人所反映的“该养殖场恶臭”问题属实，该养殖场位于原田家乡场镇上风向，距离正南方场镇直线距离约340米，该养殖场安装排风系统，运行时对下风向大气环境影响较明显。现场检查时，养殖场周边未发现有明显的直排行为。但未按照备案内容建设沼气厌氧发酵等无害化处理设施。针对存在的环境问题，执法人员提出如下整改要求：一是责令该养殖场在8月底生猪出栏后，委托专业治理公司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对恶臭进行全面治理，确保群众合理环境权益。二是按照环评备案内容，完善沼气厌氧发酵系统等无害化处理设施，并按照规范要求对无害化处理后的粪污进行综合利用，严禁外排。三是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责成普安镇政府加大对该养殖场整改督促和日常监管，以上整改未落实前，不得再填槽养殖。
  8月2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将调查处理意见向投诉人进行了回复，其对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23
	省市县转办
	小河村养殖场
	白龙镇广坪乡
	气
	投诉人拨打省生态环境厅电话12369反映：广元市剑阁县白龙镇广坪乡小河村一组光明养殖场，粪污直排，异味大，苍蝇多。
	7.24
	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白龙镇政府、镇畜牧站及小河村村委会相关人员现场调查核实，该养殖场周边沟渠内未发现有新的粪污排放痕迹，信访人所反映的“粪污直排”不属实。该养殖场300米范围内无集中居民集聚区。有3家居民散户居住，且距离养殖场直线距离在100米以上。同时，执法人员和白龙镇政府、镇畜牧站及小河村村委会相关人员，对养殖场周边进行走访，未明显感受到信访人所反映的恶臭大、苍蝇多等情况，信访人反映的“异味大，苍蝇多”不属实。
  为进一步做好该养殖场污染防治工作，避免后期环境污染，执法人员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责令该养殖场将生猪圈舍内抛洒的生猪饮用水，收集进入粪污收集池，不得排入雨水沟污染外环境；二是要求该养殖场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及无害化处理设施，粪污经厌氧发酵无害化处理后，及时还田利用，严禁外排。同时，对易产生恶臭的粪污输送、贮存等环节进行全密闭，减少恶臭产生；三是责令该养殖场按照最大养殖规模及粪污综合利用规范要求，增加粪污土地消纳面积，合理、适度还田利用，且及时翻耕，避免恶臭产生；四是加强养殖场内外管理，增加消杀、除臭频次。
  8月3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回复投诉人，将处理情况向投诉人进行回复，投诉人对处理意见及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24
	省市县转办
	元山汽车拆解场
	元山镇平桥村
	气
	投诉人致信市生态环境局反映：剑阁县元山镇平桥村一报废机动车拆解黑窝点，长期从事报废车拆解过程中废气、废水严重污染环境，要求立即处理。
	8.04
	2020年8年8月6日，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元山镇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反映情况属实。整改要求：一是责令该回收站尽快向我局提交环评文本、办理排污许可，待环评手续批复、环保验收合格及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方可生产。二是立即对厂区内抛洒的废矿物油进行全面清理，清理物作为危险废物规范处置，并对厂区作全面防渗处理。三是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贮存间及标示标牌。四是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由元山镇政府和平桥村加强对訪回收站问题整改及日常监管，对存在问题及时发现、制止、上报。处理结果以剑环函【2020】35号回复市生态环境局。



